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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财政厅
关于全面推行急难临时救助“小额快救”的通知
吉民联〔2026〕8号
各市（州）民政局、财政局，长白山管委会民政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意见》精神，有效解决城乡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进一步提升临时救助时效性和可及性，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小额快救”适用情形。发生以下紧急情况，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可申请“小额快救”：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遭遇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公共事件，以及其他特殊原因造成重大人身伤害或家庭财产被毁短期内无法居住或经营；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支付紧急救治医疗费用后基本生活暂时性陷入困境；受重大突发事件影响连续3个月以上无法返岗复工或失业，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致使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中断，以及其他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避免因基本生活无着发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事件的情形。

　　二、简化审核审批程序。急难发生地与户籍地一致的，向户籍地所在地乡镇（街道）提出申请；急难发生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向急难发生地所在乡镇（街道）提出申请，申请人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直接申请。特殊情况受申请人委托，村（社区）或其他单位、个人可按规定代为提出申请。乡镇（街道）收到申请后，对急难情形开展必要的调查核实，确认属实的简化审核审批程序，不再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公示。办理时限一般不超过3天。救助对象基本信息、急难情形证明、审核审批记录、资金发放凭证等资料按规定留存，实现救助过程可追溯、可核查。

　　三、分档确定救助标准。原则上以保障吃、住基本需求确定救助标准，两项均需保障的每人按当地1个月城乡低保标准救助，其中一项需保障的每人按当地0.5个月城乡低保标准救助。同一救助对象年度内累计救助金额不超过当地城乡低保标准2倍。“小额快救”救助金采用“四联单”方式使用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发放，可拨付至救助对象个人账户或直接发放现金，并及时录入社会救助经办服务系统。

　　四、强化工作落实措施。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小额快救”政策惠及更多困难群众。民政部门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等政策知晓率，加强乡镇（街道）经办人员业务培训，促进“小额快救”政策有效落实。财政部门要切实做好临时救助资金保障，严格落实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根据辖区人口、救助需求等因素合理确定额度，并根据使用情况及时调整，确保急难困难群众救助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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